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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教字〔2018〕17号 

 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 2018年 

部门预算的批复 
 

勐海县教育局： 

2018年县本级财政收支预算，已经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

会第二次会议审查批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云南

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现将你部门 2018年收入和支出

预算批复如下： 

年018   

你部门 2018年本级安排收入 44,477,281.21元。 

你部门 2018年本级安排支出 44,477,281.21元。其中：工资

福利支出 32,469,995.83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 418,381.38元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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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,243,104.00元；资本性支出 0.00元；项

目支出 10,345,800.00元。具体预算明细详见附表。 

 

此次批复的部门预算经费，基本支出即为下达你单位 2018

年度的预算指标，在预算执行中，人员经费发生变动时，预算单

位应持人事部门批复文件及时到财政局办理经费增减手续，对人

员经费指标进行相应调整。 

 

（一）严格执行预算。部门预算是经勐海县人民代表大会审

查批准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，你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

科目、资金用途和预算数执行预算，要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

历行节约的原则，统筹安排使用好预算资金，确保全年各项工作

任务顺利完成。 

（二）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预算安排的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

用，不得任意改变资金用途，要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，对资金使

用情况适时监督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。 

（三）切实加强单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。已列入年初预算的

非税收入，积极组织征收，确保收入计划完成，要严格执行“收

支两条线”和财政专户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及时足额将资金上缴县

级国库或县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专户。 

请你单位适时做好与财政局业务股室对账工作，由于单位对

账不及时或其它原因造成年终多拨单位经费，次年由财政局如数

扣回；若造成年终少拨单位经费，财政局不再补拨单位经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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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财政局 

2018年 3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- 4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3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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